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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函
地址：242030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
南棟4樓
承辦人：崔家豪
電話：(02)8995-6000
電子信箱：am6616@wda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1月8日
發文字號：發管字第111401083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A17020000J_1114010832_doc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重申為協助雇主協尋行蹤不明移工，失聯未滿3日仍得運

用本署網路平台即時通報，請廣為周知並加強宣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就業服務法（下稱本法）第56條第1項規定，受聘僱之移工

有連續曠職3日失去聯繫或聘僱關係終止之情事，雇主應於

3日內以書面載明相關事項通知當地主管機關、入出國管理

機關及警察機關。但受聘僱之移工有曠職失去聯繫之情

事，雇主得以書面通知入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執行查

察。

二、依上開本法第56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雇主或受委任之仲介公

司於發現移工曠職失聯時，未滿3日內仍可通報相關機關執

行查察，又為便於雇主單一窗口通報作業，本部已建立網

路通報平台（網址：https://labor.wda.gov.tw/labweb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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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Login.jsp），雇主或受委任之仲介公司可隨時登錄移工

失聯資訊通知協尋，該系統均可即時傳輸移民及警察機關

啟動協查。

三、雇主或受委任之仲介公司除可依前揭網址直接進入平台登

錄通報外，亦可至本署官網(https://www.wda.gov.tw/)或

外國人勞動權益網站(https://fw.wda.gov.tw/wda-

employer/)「相關連結」搜尋「移工動態查詢系統」，並

於該系統「外國人失聯3日內通報」處，輸入網頁左側認證

碼後進入通報平台，即可填報並上傳相關失聯外國人資

訊。

四、檢附「平台操作手冊」供參，請協助轉知轄下雇主及仲介

公司參考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
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
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
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中華民國工業區
廠商聯合總會、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、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、台灣區電機電子工
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全國中
小企業總會、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、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、台灣失能者
家庭暨看護雇主國際協會、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臺北市
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臺中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就業服務商業同
業公會、桃園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南市
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人力仲介協會、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專業人員協
會

副本：內政部移民署、內政部警政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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